2021年度宝清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

决算执行情况说明
一、2021年宝清县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
2021年宝清县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653.93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0万元、公务接待费204.71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449.22万元（公务用运行维护费449.22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）。

二、2021年宝清县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执行情况

2021年宝清县“三公”经费决算523.39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0万元、公务接待费155.57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367.82万元（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47.11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费20.71万元）。

三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完成情况

2021年宝清县“三公”经费完成年初预算的80.04%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完成年初预算的76%、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完成年初预算的81.88%。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同比增减情况

2021年宝清县“三公”经费同去年比减少128.34万元，同比降低19.69%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减少49.14万元，同比降低24%；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减少79.20万元，同比降低17.72%。

五、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原因分析

2021年财政部门把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作为一项重要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，“三公”经费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我县财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要求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公务用车管理，进一步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。 
    一是严格预算编制，强化预算约束。将三公经费预算编制细化到具体项目，从严控制预算支出，杜绝“无预算和超预算开支”，切实增强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约束力。 
    二是严把支出关，实现动态管理，充分发挥国库集中支付平台，规范“三公”经费的支出核算。 
    三是注重宣传，提高贯彻落实自觉性，在日常财政监督监管中注重对预算单位的业务辅导和政策宣传，将“三公”经费管理作为各单位的重要工作来抓，明确职责完善制度。 
